
最新企业合同纠纷起诉对方 北京某股份
有限公司加工合同纠纷(精选5篇)

合同内容应包括劳动双方的基本信息、工作内容与职责、工
作时间与休假、薪酬与福利、劳动保护与安全等方面的内容。
拟定合同的注意事项有许多，你确定会写吗？下面我就给大
家讲一讲优秀的合同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企业合同纠纷起诉对方篇一

上诉人儋州南宝实业有限公司因委托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
服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浦民初字第79号民事判
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
了本案。上诉人儋州南宝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梁少球及
其代理人{李0x}、被上诉人{廖1x}及其代理人{符2x}到庭参
加诉讼。被上诉人{汤3x}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
到庭，本案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为，xx年，经中间人陈为龙介绍，原告的法定代表
人梁少球和被告{廖1x}洽谈合作开发石英矿事宜。同年5月5
日，二人以原告和洋浦裕洋实业有限公司(下简称裕洋公司)
的名义签订《定购硅石合同书》。约定裕洋公司向原告供应
硅石6300立方，第一期于6月20日前供货2500立方包装车，交
货地点在海南澄迈太平南蛇岭石英石场，价格为石场交货每
立方56元;合同生效后原告支付1万元作为定金，进场2天内原
告将4万元存折交给中间人陈为龙作为货款保证金，根据工作
进度支付。合同签订当日，被告{廖1x}给陈为龙出具委托书
一份，内容为委托其从梁少球处领取1万元加工生产石英石定
金和4万元货款保证金。此后，被告{廖1x}组织进场开始石场
的土建施工，梁少球亦在现场指挥施工。5月6日，陈为龙收
取原告法定代表人梁少球1万元定金后转交被告{廖1x};6月10
日，陈为龙分数次将39000元汇给被告{廖1x}，用于工地土建



开支，6月15日，被告{廖1x}出具收条承认收到原告预付的挖
机费l万元。土建工程完工后，被告{廖1x}没有进行石英石的
加工生产，改为将设备出租给案外人王照兴，由王照兴加工
生产石英石而梁少球则向其购买。8月15日，梁少球签署书面
意见，内容为“同意王照兴租用{廖1x}的矿山设备每立方租
金7元”。当月王照兴生产出一批石英石并交付原告运出港口。
但是，被告{廖1x}并未从王照兴处收到机械设备租金。此后，
原告多次向被告{廖1x}要求退还预付款无果，因此成讼。裕
洋公司股东系由被告{廖1x}和案外人廖城组成，该公司已经
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庭审中被告{廖1x}陈述该公司一
直由其单独负责经营，有关财产也是由其个人支配，原告对
此陈述予以认可。

原审法院认为：《定购硅石合同书》签章的当事人虽然是原
告和裕洋公司，但被告{廖1x}在审理过程中承认公司经营实
际上是其个人在操作，公司资产也由其个人支配，{廖1x}应
是合同权利义务的实际承担者。原告对此亦表示认同。该合
同的标的是特定的，即从南蛇岭石英矿开采加工所得的矿石，
由于南蛇岭石英矿系由政府部门批准给原告开采，只有原告
具有合法的开采和销售权，因此该定购合同其实质是一个委
托加工合同，合同约定的货款实际是委托加工的经费。由于
合同约定的交货期限为6月20日前，而实际上政府部门的批准
文件6月16日才下发，因此该合同是客观上无法按期履行。在
矿场土建部分完成后，被告{廖1x}未继续进行加工生产，而
是与案外人王照兴签订机械设备租赁合同，梁少球对此表示
同意，并与王照兴签订买卖合同，由此原委托加工合同客观
上不可能再履行，被告不存在故意不履行的违约情况，应认
定双方以实际行为解除原委托加工合同。由于双方在解除合
同时未对财产返还、赔偿损失等等问题达成一致协商意见，
故应按合同法关于解除的处理原则处理，由取得对方财产的
合同一方进行返还。被告收取的款项用于矿场的土建工程，
而且梁少球亦在现场对土建工程进行指挥，因此该款项应认
定为已经物化为矿场的土建部分，谁取得土建部分的使用权



和收益权，即应认定谁取得了该款。在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况
下，{廖1x}仅仅将.有关机械设备出租，故不能认定其对该土
建部分有收益权;另一方面，由于获得政府批准开采权的是原
告，在合同解除的情况下，取得该土建部分使用权和收益权
的也只是原告。所以，不能认定被告{廖1x}依据原委托加工
合同取得了原告的财产，从而应当返还。原告的诉讼请求没
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2715元由原告负担。

上诉人儋州南宝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宝公司'')不服
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认定
事实缺乏证据支持，纯属主观臆断。陈为龙作为中间人收取
了上诉人支付购货款的4万元、1万元定金，这是无争的事实，
上诉人经理梁少球从始至终并未在现场”指挥施工"，更没有
证据证实陈为龙收款后分数次将39000元款用于工地上建开支
是梁少球同意的。假定有，那么工地上建开支明细帐是否有
凭证?是否有梁少球同意开支的签字?没有证据支持应承担举
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原审认定《定购硅石合同书》是委
托加工合同严重违反合同自治性原则。本案中尽管合同标的
物是特定的，政府部门将开采权批准给上诉人，上诉人又委
托被上诉人开采，但采掘出来的矿石双方当事人是以购销的
方式来履行合同的，被上诉人是经商多年的人，其不可能不
清楚自己的权利义务。而法院不能在上诉人主张和被上诉人
辩解理由之外推定是所谓的委托加工合同。本案相关证据表
明，虽然开采权是以上诉人的名义办理的，但被上诉人在履
行合同过程中均是以其公司及个人名义实施的，并不是以委
托人名义实施，因此，尽管本案存在符合委托加工合同特征
的个别事实行为，但其性质显然不是委托加工合同。另外，
政府下文之前就一直在采挖，批文并不是造成合同不能履行
的原因。被上诉人将设备租赁给王照兴生产石英矿并交付给
上诉人纯属另外一层法律关系，上诉人与王照兴也签订协议，
且已给付对价，因此不能认定为是被上诉人客观上不能履行
合同的事实根据。三、合同被迫解除，被上诉人就应承担违



约责任，取得财产应当返还。被上诉人两次委托陈为龙收取
上诉人支付的保证金4万元和定金1万元是无法抹去的事实。
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收到该款后用于土建开支，即便被上
诉人将上述款项用于土建工程，根据上述理由，更是与上诉
人毫无关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判令被上
诉人返还保证金4万元，预付挖机费1万元，双倍返还定金2万
元及逾期利息3500元。

文档为doc格式

企业合同纠纷起诉对方篇二

原告：xx

被告一：xx

被告二：xx

案由：加工承揽合同纠纷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加工费人民币169，466元，并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自2
月24日开始计算，暂计至立案之日为4236元，最终数额计算
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

2、判令被告二对上述加工费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

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

以上合计：173702元

事实与理由：



11月至201月原告为被告一有限公司广告封面等产品，在委托
加工期间，被告一因委托原告进行上述加工业务，共产生加
工费人民币171，761元。被告一曾于年1月25日向原告出具一
张人民币45，000元的普通支票，但由于被告一账户余额不足
以致支票被退回。截止2013年6月8日，被告一仍欠原告加工
费共计169，466元，事后原告曾多次催要剩余的加工费，但
至今被告以各种理由拒付。

原告认为，原告向被告一履行约定的加工义务，被告一理应
按约定及时足额向原告支付加工费。拖欠原告加工费的行为，
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另外，被告二作为公司唯一股东，
由于自己的财产混同于公司财产，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故此，原告特起诉至贵院，恳请贵院支持原告的诉讼
请求，判如所请。

此致

博罗县人民法院

具状人：xx

xx年xx月xx日

注：

从2013年2月24日(即1月份对账单确认之日)至立案之日的利
息为4236元(169，466元×6.00%÷12个月×5个月=4236元)

企业合同纠纷起诉对方篇三

原告北京多维国际钢结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张
家湾镇姚辛庄村东。

法定代表人多维宽，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锋，男，北京多维国际钢结构有限公司职员，
住该单位。

委托代理人舒畅，男，北京多维国际钢结构有限公司职员，
住该单位。

被告北京中铁万博通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
州区食品工业园区29号。

法定代表人张爱新，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崔燕合，男，北京中铁万博通钢结构工程有限公
司经理，住该单位。

原告北京多维国际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北
京中铁万博通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加工合同
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吴宏独任审判，
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王锋、舒畅、
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崔燕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xx年7月2日，原告与被告订立钢结构委托加工合同，
约定原告向被告提供材料，由被告进行加工制作。合同订立
后，原告将需要加工的钢板运至被告处，被告收到原告运送
的材料后却通知原告无法完成加工，让原告运回材料，原告
运回材料时发现少了17吨。原告要求被告返还钢板17吨，赔
偿损失7000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xx年7月24日原告才将全部
材料送到被告公司，7月25日原告通知我们不让继续加工，7
月26日原告拉走材料，被告不存在违约，是原告违约，被告
已经为原告加工材料100余吨，现被告只欠原告约7、8吨材料，
因原告未支付被告加工费，故被告未将材料归还原告，被告
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xx年7月2日，原告与被告订立钢结构委托加工合
同，约定原告向被告提供材料，由被告进行加工制作，原告
于xx年7月2日向被告提供图纸，材料提供到被告工厂，xx年7
月20日开始发货，8月2日前所有构件发完。合同订立后，原
告于xx年7月3日至7月24日陆续将钢材运至被告工厂，被告对
部分钢材进行了加工，xx年7月26日，原告开始从被告处运回
钢材(包括部分加工的钢材)，原告未给付被告加工费。本案
在审理过程中，原告表示未运回的钢材为15.669吨，被告表
示加工钢材存在一定损耗，现被告处只存有已进行加工的7.5
吨钢材，因原告未付加工费故不同意归还原告钢材.原告亦表
示未给付被告加工费。

上述事实有加工合同、出库单、出入库清点单、双方当事人
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订立的加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
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
当恪守履行。定作人未向承揽人支付报酬的，承揽人对完成
的工作成果享有留置权。因被告已经履行部分加工义务，而
原告未给付被告加工费，故被告对完成的加工材料享有留置
权，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加工材料及赔偿损失的请求，于法无
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
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北京多维国际钢结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九百二十五元，由原告北京多维国际钢结构有限
公司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
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
七日内未交纳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代理审判员吴宏

二00八年三月十七日

书记员王亚洁

企业合同纠纷起诉对方篇四

民事判决书

()大经初字第563号

原告：韩国大进贸易株式会社，住所地韩国汉城特别市东大
门区祭基洞957号。

法定代表人：吴茂炅，该公司经理。

被告：大连华轻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
玉华街35号。

法定代表人：葛秀真，该公司总经理。

原告韩国大进贸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大进株式会社)诉被告
大连华轻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轻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
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任重任、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陈健和刘
成礼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起诉依据的事实是：xx年6月2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售
货合同，原告购买被告的中药材a级细辛根。xx年7月2日，原
告申请开列了以被告为受益人、金额为50，000美元的即期信
用证，同年7月9日，原告给付被告工作人员陈健15，000美元
的先期收货款。嗣后，被告只向原告发运了8，000公斤的细
辛根。因货物质量与样品不符，经双方协商，原告将该货物



返还给被告，但此后被告并未向原告再发新货。原告主张：
在售货合同卖方一栏签字的陈健是被告的工作人员，陈健的
行为是职务行为;货物质量与样品严重不符。所以，被告在接
受退货后未再发新货，应承担责任。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
立即偿还原告货款55，000美元及利息27，382.60元人民币，
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告在举证时限内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

5，装箱单，葛秀真于xx年7月19日签发，证明被告实际发货
数量为8吨;

8，退货提单，kmtc8102666号提单，证明原告实际退货8吨;

15，证明书，高丽海运航空株式会社出具，“装船日
期：，08，16，发货人：大进贸易公司，发货地：韩国釜山，
到达地：中国大连”，证明原告的退货于8月16日运往大连被
告处。

被告的答辩意见是：华轻公司不应作为被告。抗辩理由是：1，
双方争议的售货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华轻公司已经完全按合
同履行了约定的义务，不应再承担任何合同责任。原告虽主
张华轻公司提供的货物质量不合格并因此导致退货，但却没
有向法庭提供关于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的任何证据，说明华轻
公司提供的货物没有质量问题。因此，原告依据该售货合同
起诉华轻公司是不成立的。2，本案争议的售货合同所约定的
权利和义务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应由原告和陈
健承担。《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
名义，在委托人授权的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
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
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该条正是参考《国际货物销
售代理公约》第十二条制订的。该公约第十二条规定“代理
人于其权限范围内代理本人实施行为，而且第三人知道或理
应知道代理人是以代理身份实施行为时，代理人的行为直接



约束本人与第三人。”本案中，华轻公司作为具有外贸进出
口权的公司与陈健签订了代理协议，陈健与韩国大进株式会
社签订了出口货物的合同。原告在订立合同时已经知道了委
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因此，允许陈健直接以个人
的名义签字生效，而不是以华轻公司的名义盖章生效。因此，
本案完全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之规定，原告应就合
同的事由直接起诉陈健，而陈健也应直接承担未履行合同义
务的后果。而华轻公司作为受托人不应作为被告为该合同承
担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在举证时限内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代理出口协议书，
12月16日签订，甲方华轻公司，乙方大连保税区华闽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双方均未加盖印章，分别由魏小明和陈健签名，
内容为华轻公司代理大连保税区华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口
筷子的有关事宜，证明陈健与被告是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

庭审中原、被告对证据进行了质证。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中四份证据
所证明的问题提出了异议。一是前述证据3—收条，被告认为
按收据的表述是个人的劳动报酬，是陈健个人收的，与被告
无关;二是前述证据7—退货同意书，被告认为该文件中没有
提到任何的质量问题，退货的理由是原告请求陈健在中国进
行细加工;三是前述证据11—传真，被告认为该证据表明买卖
的双方是原告和陈健;四是前述证据14—传真，被告认为该证
据是陈健与原告的往来信函，其最后一句“此事于(与)代理
公司是无关的，代理公司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表明陈健
与被告没有关系。被告对原告其他证据的证明主张没有异议。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其认为被告没
有在协议上加盖印章，不能说明大连保税区华闽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与被告的关系，且该协议是关于筷子的出口问题，与
本案诉争的中药没有关系。



本院审查后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代理出口协议书”，真
实、合法，证明了陈健曾于19委托被告代理出口筷子，但不
能证明陈健在xx年仍然委托被告代理出口，也不能证明陈健
除委托被告代理出口筷子外又委托被告代理出口细辛根，所
以，该证据与案情没有关联，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14
份证据真实、合法，与争议的事实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
但原告在陈述了各份证据的证明内容后，并没有针对被告提
出的异议详细阐述14份证据是如何组成一个有机的证明体系，
以及该证明体系与其主张事实之间的关系，亦即原告仅仅是
提供了证据，而没有完成证明的过程。尽管如此，本院不能
因此而拒绝做出裁判，本院予以阐述。

本案的原、被告争执事实的焦点是合同的当事人是谁。买方
是原告是毫无争议的。卖方是华轻公司，还是陈健个人，这
个问题关系到适格被告的确定。从原告提供的证据看，有的
证据表明卖方是陈健，有的证据表明卖方是华轻公司。从证
据1售货合同看，卖方签名处只有陈健签字，没有法人印章;
从证据11、14两份传真内容来看，陈健在给原告的法定代表
人吴茂炅的信函中均以“我”名义商定有关事宜，未言及被
告，特别是在证据14中还写有“此事于(与)代理公司是无关
的，代理公司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些证据表明合同中
的卖方有可能是陈健。而表明卖方是华轻公司的证据有：其
一，证据1售货合同书，该售货合同书是被告的格式合同，合
同的卖方一栏写的是被告的名称;其二，证据5装箱单、证据6
提单、证据2发票、证据7退货同意书，这些证据表明被告接
受了合同条款的约束，并实际履行了合同;其三，证据3收条、
证据11传真，均系陈健用笺头印有被告名称的纸张出具的函
件，证据11传真、证据14传真是用被告的传真机发出的，原
告据此有理由相信陈健有可能与被告存在隶属关系。从以上
三个方面看，尽管证据1、11、14表现出了两面性，但和证
据5、6、2、7联系起来全面分析，把它们作为证明合同的卖
方是华轻公司的证据，比作为证明合同的卖方是陈健的证据
更有说服力。因为，证据1、11、14有利于证明合同的卖方是
陈健的一面，与证据5、6、2、7是矛盾的，合同虽然只有陈



健个人签名，却写有被告的名称，用的又是被告的格式合同，
往来信函使用的也是被告的纸张或用被告的传真机发出，合
同还是被告履行的，这些矛盾都是无法排除的。与之相反，
证据1、11、14有利于证明合同的卖方是华轻公司的一面，与
证据5、6、2、7是互相印证的，陈健以被告的名义签订了合
同、被告以实际履行的行为认可了陈健签订合同的代理行为，
陈健在出具函件时又使用笺头印有被告名称的纸张，信函传
真件也是用被告的传真机发出的，这些都使原告有理由相信，
对于被告，陈健在这次交易活动中是有代理权的。综上所述，
本院认为，在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在签订和履行合同时已清楚
地知道陈健的行为是个人行为的情况下，基于现有证据，认
定买卖合同是由原、被告签订的，比认定合同是由陈健本人
与原告签订的理由更充足。

本院根据以上对证据的分析评判，认定以下事实：xx年6月28
日，华轻公司与大进株式会社签订了一份售货合同。合同约
定：由大进株式会社购买华轻公司的a级细辛根10，000公斤，
单价5美元/公斤，总金额50，000美元。该合同采用了大连轻
工业品进出口公司的格式售货合同纸，合同号码
为01hs010-1，该合同卖方一栏中写有“大连华轻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字样，但只有陈健的签字，未加盖华轻公司的印章。
合同签订后，大进株式会社于7月2日申请开列了以华轻公司
为受益人，金额为50，000美元的即期信用证，7月10日，华
轻公司向大进株式会社出具了发票，金额为40，000美元。7
月9日，大进株式会社根据陈健于7月5日向其发送的传真的要
求，向陈健支付了现金15，000美元，陈健向大进株式会社出
具了收条。7月19日，华轻公司向大进株式会社发货8，000公
斤。8月7日，大进株式会社向华轻公司出具了退货提单及退
货发票，载明的退货理由均为“无商业价值”。同日，华轻
公司致函大进株式会社：同意退货，并由我方承担退货海运
费。退货后，华轻公司再未向大进株式会社发货，亦未将货
款退回。



本院另查明：华轻公司是由大连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改制组
建的，原大连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华轻公司承
担。在本案买卖合同中，货物进口、出口的所有手续均由华
轻公司和大连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出具。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售货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是有效
的合同，双方均应严格遵守并自觉履行。在双方按合同规定
履约后，原告提出退货，被告表示同意，这是双方的真实意
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原告在退
货时没有言明退货理由，被告对原告的退货要求也没有异议，
无条件地接受了原告的退货请求，说明双方对退货一事已经
协商一致。所以，究竟是什么原因致原告提出退货，与本案
的处理没有关系。在原告提出退货、被告同意退货、原告已
实际把货退回后，原、被告对合同的履行已经回复到原告交
付了货款、被告没有供货的状态，即被告尚未完全履行合同
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出卖人应
当按照约定的质量要求交付标的物”，“买受人应当按照约
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在被告没有供货的情况下，原告要求
被告继续供货，或者要求被告退还货款，都是合乎情理的。
被告关于其“已经完全按合同履行了约定的义务，不应再承
担任何合同责任”的抗辩理由，与上述意见相悖，不能成立。

关于原告“在售货合同卖方一栏签字的陈健是被告的工作人
员，陈健的行为是职务行为”的主张，本院认为，原告没有
提供证据证明陈健是被告的工作人员，只是陈健用被告的格
式合同纸与其签订合同、用印有被告笺头的纸张出具信函的
行为，被告实际履行了陈健签订的合同的行为，使其认为并
相信陈健的行为是职务行为的，而法律并没有规定相对人认
为行为人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就应认定为职务行为，故原告的
这一主张不能成立。但是，陈健签订合同的行为与被告履行
合同的行为是有联系的。陈健虽然没有代理权，但其以被告
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了售货合同，被告履行了该合同，说明被
告知道并认可了陈健以其名义签订合同的行为，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没有代理权、超越



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
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相符，陈健与被告之间形
成了代理关系，陈健的代理行为因被告的追认而有效，被告
应该对该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

关于被告提出的“原告虽主张华轻公司提供的货物质量不合
格并因此导致退货，但却没有向法庭提供关于货物存在质量
问题的任何证据，说明华轻公司提供的货物没有质量问题”、
“原告依据该售货合同起诉华轻公司是不成立的”抗辩理由，
本院认为，原、被告均未提供关于货物质量的证据，标的物
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无据认定，而且，标的物是否存在质量问
题与案件的处理并无关系，所以，原告的“货物质量与样品
严重不符”的主张，被告的“原告没有向法庭提供关于货物
存在质量问题的任何证据，说明华轻公司提供的货物没有质
量问题”的抗辩理由，本院均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提出的“本案争议的售货合同所约定的权利和义务
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应由原告和陈健承担”的
抗辩意见，本院认为，其一，这一抗辩意见与另一抗辩意见
是矛盾的，其既认为“华轻公司已经完全按合同履行了约定
的义务，不应再承担任何合同责任”，又主张“本案争议的
售货合同所约定的权利和义务应由原告和陈健承担”;其二，
被告援引《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第十二条“代理人于其
权限范围内代理本人实施行为，而且第三人知道或理应知道
代理人是以代理身份实施行为时，代理人的行为直接约束本
人与第三人”的规定，作为其主张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依据，被告援引这一规定的前提是其
与陈健之间存在出口代理关系，被告认为其与陈健之间存在
代理关系的依据是其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代理出口协议书，但
如本院前文所述，该代理出口协议书因与本案无关联性而未
被本院采信，故被告以《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第十二条
的规定作为其主张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
二条的依据的事实基础是不存在的。同时，被告将《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作为其抗辩依据亦是



不准确的。纵如被告所言，陈健是委托人，被告是受托人，
原告是第三人，情况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
二条的规定亦是不符的。按照被告的理解，应该是被告(受托
人)以自己的名义在陈健(委托人)授权的范围内与原告(第三
人)签订了合同，若事实如此，被告的理解无疑是正确的。但
恰恰相反，本案中能够确认的事实是陈健以自己和被告的名
义与原告签订了合同。被告认为陈健是委托人，被告是受托
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
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应该是受托人，本案中即为被告，但被
告认为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是陈健，即被告定义的委托人，
这种理解与该规定是完全相反的。综上所述，被告的这一抗
辩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要求被告偿还货款的请求，证据
充分，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的“华轻不应作为被
告”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
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大连华轻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
原告韩国大进贸易株式会社货款55，000美元及利息(自xx
年10月23日至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
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率计息)。若逾期给付，按中国人民
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率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740元(原告已预付)，由被告大连华轻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30日内，被告可
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
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9，740元，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如上诉期满后7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



处理。

审判长白波

代理审判员于长浩

代理审判员侯学枝

xx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代)张鹏

企业合同纠纷起诉对方篇五

原告深圳市罗湖区共发达货运市场杰通货运部，住所地：深
圳市罗湖区。

法定代表人肖虎勇，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全政，该公司郑州办事处经理。

被告周口祥龙四五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周口市川汇区法
定代表人高化彩，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景珠，公司经理。

本院在审理原告深圳市罗湖区共发达货运市场杰通货运部诉
被告周口祥龙四五贸易有限公司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中，
原告于xx年7月17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

本院认为，原告深圳市罗湖区共发达货运市场杰通货运部以
庭外已协商解决为由申请撤诉，理由正当，应予准许。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款、第一
百四十条第一款(五)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准予原告深圳市罗湖区共发达货运市场杰通货运部撤回起诉。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50元，由原告深圳市罗湖区共发达货运
市场杰通货运部负担。

审判员：许东

二oo九年七月十七日

书记员：杨丽娟


